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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教育目的合理使用調整 

(1)學校授課教育目的合理使用之檢討 

相關條文：第 46條 

修法諮詢會議：第 21、22次會議 

一、 緣起 

隨科技發展，面對面的教學逐漸發展成遠距教學，早期以函

授為主，其後是多媒體通訊（包含錄影帶、DVD、廣播、電視等），

再接下來則為數位傳輸，即電腦視訊、數位網路。民國 92 年，

我國著作權法增訂著作人專有「公開傳輸權」，然現行著作權法

第 46 條合理使用規定卻僅限於「重製」之利用，不包括「公開

傳輸」、「公開播送」、「公開上映」等公開無形利用之型態。因此，

著作權法第 46 條之利用態樣是否應擴及「重製」以外之其他利

用行為？且利用者主體目前僅限於「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

任教學之人」，是否有必要調整其主體？為本次修法之重要議

題。 

二、 國際公約、各國立法例分析 

(一) 國際公約 

1. 伯恩公約 

依伯恩公約第 10條第 2項1規定，為了教育目的及屬

於合理慣例（fair practice），公約准許締約國以國內立

法，限制著作人禁止將其著作納入教育廣播電視節目及錄

音、錄影製品之權利。條文中之「教學」（teaching），涵

蓋各種等級之教學。易言之，包含教育機構、市立、國立

學校及私立學校之教學。但單純科學研究，則不包含在本

項許可使用之範圍內，而所謂「教學」（teaching）一詞之

解釋，並無證據顯示排除虛擬學習環境（virtu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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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公約第 10條第 2項：「教學用之發行物、傳播內容或聲音或影像錄製物，是否准許得為講

示說明之目的，在該目的之正當範圍內，利用文學著作或藝術著作，依本聯盟各會員國之法律，

或各會員國間現在或將來締結之特別協議定之，但所為利用應符合合理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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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s）。 

2. 羅馬公約 

羅馬公約第 15條第 1項第 4款2有關「專門為教育或

科學研究目的之使用」之規定，羅馬公約指南並未作詮釋，

僅提及伯恩公約第 10條第 2項已有類似規定。 

3.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 

依 TRIPS第 9條規定：「會員應遵守（1971年）伯恩

公約第 1條至第 21條及附錄之規定。但會員依本協定所享

有之權利及所負擔之義務不及於伯恩公約第 6條之 1之規

定所賦予或衍生之權利。」故伯恩公約第 10條第 2項之規

定，TRIPS之成員國亦須遵守。即伯恩公約有關著作權例

外之規定，成員國亦須遵守。 

(二)第 46條之利用態樣是否應擴及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 

各國立法例說明如下： 

大部份國家均允許公開傳輸，惟其立法模式各不相同 

1. 合理使用（不須支付補償金），限於同步遠距教學 

(1)美國：著作權法第 110條（1）項規定，針對課堂中面對

面教學即允許公開演出或展示他人著作（包含透過網路

傳輸），但其就著作使用之量、目的、對象等均有所限制，

並規定應採取合理措施以防止課堂外之傳輸3。 

(2)日本：著作權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於「主會場」之授

課得向「副會場」（公眾）同時中繼而「公眾送信」（含

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 

                                                      
2
羅馬公約第 15條第 1項規定：「締約國得以國內法令，就下列事項，規定本公約保護之例外：（1）

個人之使用；（2）時事報導之片斷的使用；（3）傳播機構利用自己之設備，就自己之傳播所為簡

短之錄音；（4）專門為教育或科學研究目的之使用。」 
3
美國著作權法第 110條第（2）項針對現場教學的數位網路傳輸作以下限制：（a）著作展出之數

量，相當於現場授課課堂中使用之量；（b）對於製作或行銷主要目的是為了在數位網路中展示或

表演之著作，不得主張 110條之合理使用；（c）傳輸對象限於該課程正式註冊之學生；（d）採取

合理措施防止接受課程之人在課堂時間之外範圍保有或另行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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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理使用（不須支付補償金），限於教育機構場所內之同步

及非同步遠距教學 

(1)英國：著作權、設計及專利法令第 35條規定，基於教學

目的所製作之錄製物得於機構場所內公開傳輸、公開播

送，惟應有防止機構外傳輸之措施。 

(2)中國：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第 6條第 3款規定，為

教學或科學研究者，得透過信息網路向少數人員提供已

發表作品。 

3. 法定授權，包括同步及非同步遠距教學 

(1)韓國：著作權法第 25條第 2項規定包含公開播送及公開

傳輸，惟須支付補償金，但高中以下學校不必支付。 

(2)德國：著作權法第 52a條第 1項規定包含公開播送及公

開傳輸，亦須支付補償金。同條第 2項另規定，供學校

教學使用之著作，仍需經權利人同意始得公開傳輸。 

附表一： 

 同步遠距教學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合理使用 

美國 著作權法第110條(1)、(2)項  

日本 著作權法第 35條第 2項  

英國 著作權、設計及專利法令第 35條 

中國 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第 6條第 3款 

法定授權 
韓國 著作權法第 25條第 2項 

德國 著作權法第 52a條第 1、2項。 

(三)第 46條之利用者主體，是否有擴大之必要？各國立法例說明

如下： 

1.利用主體不限：法國 

2.限於學校：中國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第 6條第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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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限於學校及非營利機構 

(1)日本：著作權法第 35條第 1項規定為「學校或其他教育

機關（以營利為目的之設置者除外）擔任教育之人或授

課之人」。 

(2)韓國：著作權法第 25條第 2項限於「依特別法（中小學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設立或者由國家或地方政府經營

之教育機構」。 

4.限於教育機構：英國著作權、設計及專利法令第 35條 

5.包含政府機構、非營利進修機構以及職業訓練機構 

(1)美國：著作權法第 110條第（2）項限於「政府機構或非

營利教育機構」。 

(2)德國：著作權法第 52條 a第 1項限於「學校、高等院校、

非營利之教育與進修機構以及職業訓練機構」。                                                                                                                  

附表二： 

 法國 中國 日本 韓國 英國 美國 德國 

學校 V V V V  V V 

教育機構 

(非營利) 
V  V V  V V 

教育機構 V    V   

政府機構 V     V V 

非營利進修機

構、職業訓練機構 
V      V 

三、 討論重點 

(一)第 46條之利用態樣是否應擴及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 

1.各委員意見 

(1)針對修正後第 46條第 2項但書（即就遠距教學採取科保

措施進行控管以避免重製），惟有委員認為該保護措施不

易執行，無法有效適用，應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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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務上，各大專院校就非同步遠距教學之平台設有帳號

密碼管理，校方透過帳號管理可瞭解學生之學習進度、

作業繳交情形等。惟現行遠距教學中，同步遠距教學較

非同步遠距教學所占比例小，若條文修正後僅納入同步

遠距教學之合理使用，排除非同步遠距教學，將對遠距

教學之執行造成衝擊。 

(3)就是否應對遠距教學編列補償金部份，教育部認為目前

教育預算緊縮，應採合理使用制度。但有認為著作權修

法之目的在於建立更完善之授權利用機制，由於遠距教

學不限於學校、教室，包括政府、非營利機構等皆可能

為公益目的而進行遠距教學，若授權利用機制能夠完善，

將會使教師、學生、廠商安心，著作權人得藉此繼續獲

利，進而創造繼續創作之誘因。另有委員提出，外國立

法例顯示授權要件寬者多採補償金制度，否則將有違反

三步測試原則之問題，但除補償金制度外台灣也可考慮

採雙軌制4；且為尊重市場機制，亦可明定市場上已有之

教材不得主張合理使用之規定。 

(4)另現行第 46條之適用範圍僅限現場教學所需要，因此委

員建議將條文修正為「為授課目的必要之範圍內」較為

客觀，避免使用「需要」一詞，其易誤解為只要有主觀

之「需要」即可主張著作權法第 46條規定。且其「必要

範圍」之要件應明確規定，不需再依第 65條加以檢視。 

(5)就遠距教學，教育部代表提議非同步遠距教學亦應納入

第 46條之規定中，否則將阻礙遠距教學之發展；但有委

員認為此種長時間利用他人著作之行為，將對合理使用

造成衝擊，且第 46條於適用時亦應以第 44條之但書規

定為前提，以免有損於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 

(6)委員建議目前應先考慮數位化實體教學（如：教師使用

投影機播放網路上之照片進行講解）以及同步遠距教學

之問題，此種實體教學之利用行為應納入合理使用，由

                                                      
4
 即同步遠距教學採合理使用，不需支付補償金；非同步教學則採法定授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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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完課利用行為即結束，若因此要求教師皆須取得授

權實不可行。其次，就實體教學之錄音、錄影亦應納入

合理使用，以保障教師於學校範圍內之教學，不會因引

入數位輔助教學技術而受到侵權之追訴。 

(二)第 46條之利用者主體，是否有擴大之必要？ 

1.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第 46條之利用主體至少可擴大至「依法設立之各級學

校、教育機構及其擔任教學之人」；至於「政府機構」、「非

營利之教育與進修機構以及職業訓練機構」等則可再斟酌。

而針對教育目的之公開傳輸若係採法定授權方式，則可擴

大至「進修機構以及職業訓練機構」，但須有一定的防止複

製和監控機制；惟若採無須支付補償金之合理使用制度，

則不宜擴大至「進修機構以及職業訓練機構」。 

2.各委員意見 

(1)伯恩公約中，關於教學合理使用之主體原即包含教育機

構，不限於學校，因此第 46條之適用主體理應將其納入，

惟應先就其範圍作界定。而就非營利教育機構，美、日、

德等國將其納入合理使用之主體，我國亦應跟隨納入。 

(2)修正後第 46條第 1項之「依法設立之非營利教育機構」

應包含社區大學；而適用之主體同日本著作權法制，包

括「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 

四、 會議結論 

(一)關於著作權法第 46條： 

1.著作權法第 46條採合理使用（不須支付補償金）制度。 

2.就著作權法第 46條之適用範圍，優先處理實體課程所需的

合理使用規定、實體課程及等同實體課程之教學（現場教

學的錄音、錄影等），使老師可以安心授課。 

3.第 46條「為授課目的之需要｣，建議修正為「為授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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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範圍內」較為客觀，避免使用「需要」一詞，易誤

解為只要有主觀的「需要」即可主張著作權法第 46條規

定。 

4.著作權法第 46條第 2項應處理於同一時間之同步遠距教學，

非同步遠距教學，留待第 47條第 3項修正草案討論。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五條 依法設

立之各級學校、非營

利教育機構及其擔

任教學之人，為授課

目 的 必 要 之 範 圍

內，得重製、改作、

散布、公開演出、公

開上映及再公開傳

達他人已公開發表

之著作。 

前項情形，得於

同一時間向授課現場

以外場所已正式註冊

該課程之人，為公開

上映、公開播送、公

開傳輸、再公開傳達

及散布課程內容，但

應採取合理措施防止

接受課程以外之人接

受該課程。 

第五十三條但書

規定，於前二項情形

準用之。 

第四十六條 依法設

立之各級學校及其

擔任教學之人，為學

校授課需要，在合理

範圍內，得重製他人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四十四條但書

規定，於前項情形準

用之。 

一、 條次變更。 

二、 第一項修正，說明

如下： 

(一)現行法利用主體

原限於「依法設立

之各級學校及其

擔任教學之人」，

惟經參考伯恩公

約第 10 條所稱之

「 教 學

（teaching）」，在

解釋上不限於學

校，因而有必要將

適用主體擴大納

入「非營利教育機

構」，使社教館、

圖書館、博物館、

歷史館、科學館、

藝術館等其他非

營利文教機構之

教學活動亦有適

用。 

(二)現行法所規範之

現場課堂教學活

動，為知識傳遞之

主要管道，具有重

大公益性質，且對

著作之利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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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市場替代性低、侵

害著作權人之權

利微小等特性，為

調和社會公共利

益，爰將本項之利

用態樣範圍予以

擴大，包括公開演

出、公開上映及再

公開傳達等，另現

行條文第六十三

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規定之改作及

散 布 等 利 用 態

樣，納入本項規

定。 

(三)將「合理範圍」修

正為「為授課目的

必要之範圍內」，

以資明確。 

三、第二項新增：隨科

技發展，利用科技

進行課堂教學之

同步遠距教學以

擴大教學效果，為

各國教育政策之

趨勢，為因應數位

時代教育政策之

需求，修正條文針

對第一項現場課

堂教學之同步遠

距教學情形，於第

二項予以規範，並

酌作適當要件限

制，避免損害著作

財 產 權 人 之 權

益。至於非同步遠

距教學之公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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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送及公開傳輸，除

符合修正條文第

五十六條第三項

之情形外，仍應取

得授權，始得為

之。 

四、第三項為現行條文

第 二 項 修 正 移

列，並配合條次重

編酌予文字修正。 

五、參考美國著作權法

第一百十條第（1）

項、日本著作權法

第三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 

 


